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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出纪随，责任追究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

【编者按】10月 16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自十八大以来首次专门围

绕“问责”的座谈会。这次会议透露了纪委今后强化、深化“问责”的“导

航信息”：把强化问责的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把责任追究作为纪律审查

的必要延伸；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腐败问题作

为责任追究重点；探索运用多种问责方式，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中

央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对相关责任追究有明

确规定。言出纪随，责任追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绝不是

“口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

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自今年初中

央纪委五次全会把“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纳入 2015 年七项

主要任务以来，中央纪委已经三敲警钟，表明“通过问责，把责任落实下

去”是令出必行、斩钉截铁的。

2月，中央纪委通报 8起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

责任追究典型案件，首开先河，警醒一片。9月，中央纪委转发《中共河南

省委关于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

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通报》，再次运用典型案例释放有责必问、问

责必严的明确信号。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央纪委对近期部

分中央单位查处的 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

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必须以严肃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

结合中央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以及 10月 16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来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

器”的责任追究，日趋严、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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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 114 条关于“主体责任”的规定：“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

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与 2003 版《条

例》相比，这是新增的“负面清单”。这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一方面，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

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

《条例》对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处分，涉及“领导责任者”的“问

责”条款有多条。如第 100 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

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

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10月 16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中央单位纪检组（纪委）负责人座

谈会，主要是传达学习王岐山有关责任追究工作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履

行职责，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层层传导压力，推动“两个责任”落

到实处。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专门围绕“问责”开座谈会。

这次会议透露了纪委今后强化、深化“问责”的“导航信息”：把强

化问责的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把责任追究作为纪律审查的必要延伸；把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腐败问题作为责任追究重点；

探索运用多种问责方式，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

言出纪随，“一案双查”，曝光典型，开列“清单”……突出问责，

绝不是“口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

（摘编自陈治治.问责，绝不是“说说”“写写”“挂挂”.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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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和《条例》修订的十大亮点

【编者按】2015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

党相结合，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的

重要成果。与原《准则》、《条例》相比，两部法规的修订主要有许多亮

点。

新《准则》的五个亮点：

《准则》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体现古今中外道德规范从

高不从低的共性要求，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

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是向全党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这是新修订的《准则》最突出的亮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紧扣“廉洁自律”。原《准则》“廉洁”主题不够突出，有一些

内容与“廉洁”主题无直接关联。作为“道德宣示”和“庄严承诺”，新

修订的《准则》聚焦“廉洁自律”主题，去除原《准则》中与“廉洁自律”

无直接关系的内容，突出“廉洁”和“自律”这两个关键词，强调内在约

束要求。

二是坚持正面倡导。原《准则》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采

用负面清单的形式，规定“8个禁止”“52个不准”，只明确不能做什么，

而对应当做什么缺乏明确规定。新修订的《准则》变“不准”为“自觉”，

把原有负面清单相关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条例》，按照道德规范从高不

从低的要求，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四个必须”、“八条

规范”的正面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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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面向全体党员。原《准则》的适用范围是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

部，未能涵盖 8700 多万全体党员。新修订的《准则》实现全覆盖，将适用

对象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要求全体党员正确对待

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的廉

洁自律规范，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四是突出“关键少数”。新修订的《准则》在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的基

础上，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四个方面，提出比普通党员要求更

高的“四个自觉”的廉洁自律规范。

五是删繁就简，使全体党员易懂易记。原《准则》共 4部分、18 条、

3600 余字，新修订的《准则》共 8条、281 字，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便

于全体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理解掌握和遵照执行。

新《条例》的五个亮点：

新修订的《条例》体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突出党纪特色”

要求，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围绕

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

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是新修订的《条例》最突出的亮点。具体体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将党章相关内容具体化，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新修订的《条

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

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进

一步充实和完善分则各章的内容。根据党章规定的党员要“维护党的团结

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的要求，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中规定“搞团团伙

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等纪律处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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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违反党的纪律行为整合修订为 6类。新修订的《条例》将原来

规定的 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行为等 6类。并在“分则”部分列出

对以上 6类违纪行为的相应处分。分设“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对

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群众

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

的处分”等６章。

三是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的各类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

管总的。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任其发展，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

政能力，最终都会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

远排在首要位置。新修订的《条例》更加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违

反政治纪律行为中增设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组织或者参加迷信活

动、搞无原则一团和气以及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违纪条款。

四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原《条例》存在纪法

不分问题，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降

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新修订的《条例》去除与国家法律法规重复

的内容，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其一是纪法分开。凡国家法律法规已经规

定的内容不再作重复规定，共删除 79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重复的条款。其二是纪严于法。新修订的《条例》对党员违纪行为作出

比法律更严格的规定，一些尽管属于不违法的行为但要受到党纪约束。比

如遇危不救行为，即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

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其三是纪在法前。新修订的《条

例》在总则中明确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纪处分工作的原则，

规定要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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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同时，在删除与国法相重复的内容后，对于如何追究党员违法甚至

犯罪行为的党纪责任，新修订的《条例》区别五种不同情况，分别用专门

条款分别作出规定，实现党纪与国法有效衔接。

五是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年来的丰

富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修订的《条例》充分体现

了这方面的实践成果。比如，总结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

实践成果，增加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

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生活奢靡等违纪条款。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要求，将“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 的行为列入违反工作纪

律行为，明确规定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予以纪律处分。根据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工作和集中清理裸官、档案造假等工作的需

要，增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违规取得

国（境）外居留权或者外国国籍，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等违纪条

款。突出群众纪律，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等违纪条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2015 年第 20 期，

原文链接：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1511/t20151104_64523.html）

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1511/t20151104_64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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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个人事项 绝不是“小节”

《中国纪检监察报》10月 31 日刊文指出，领导干部瞒报个人事项，绝

不是“小节”，而是不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表现，是必须严加追究的

政治失信失德行为。另一方面，一些人的财产见不得光、干的事情踩了红

线，于是故意隐瞒不报、欺瞒组织，企图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躲避组织

的监督和管理。

日前，中央纪委加大了对官员瞒报个人有关事项的曝光力度，特别是 6

月以来，在对省部级官员的“双开”通报中，八次点出违纪者隐瞒不报个

人有关事项，包括孙鸿志、廖永远、余远辉、周本顺等人，并作为严重违

反组织纪律的反面典型。

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的试金石。做政治的明白

人，最基本的就是对党组织忠诚老实，不藏着掖着，更不能自行其是。从

监督和反腐的角度看，报告个人事项，向党组织如实“交底”，是衡量干

部是否清正廉洁的重要标尺，也是诊断干部是否“带菌”“带病”的重要

依据。从近半年相关案例看，一些干部对本人因私出国（境）、个人资产

隐瞒率相对较高。分析个中原因，一方面，对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态度不认

真、填报不严肃，有些人总想游离在组织管理之外；有些人存在侥幸心理，

觉得不报不一定能被查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近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从严治党的全新态势下，瞒报的风险在加

大，问责的力度也在加强。从抽查比例从 3%—5%提高到 10%，到实行“凡

提必查”制度，再到《巡视工作条例》中，增加了“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这一新方式，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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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为中央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日前公布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在第七章“对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中，

对党员干部不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的问题，设置了相关处分规定，

这又进一步筑牢了防止干部瞒报个人事项的制度笼子。

当前，正风肃纪的力度越来越大，“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也在深入开

展，社会监督的触角也延伸到各个角落，瞒报者必将自食其果。对于党员

干部来说，如实填报个人事项，是从严从实的重要体现。在平时工作和生

活中，干部一贯严于律己、清廉用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么就经得

起任何的审视和打量，向党组织交出一份诠释廉洁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摘编自苏林. 瞒报个人事项 绝不是“小节”【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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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纪

【案例】:

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机关党委书记汤东宁本人未经批准获取英国永

久居留权，一直未向组织报告；其配偶子女获取英国永久居留权，未在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如实填报；未经组织批准、未履行请假手续多

次因私出国，事后隐瞒不报；长期违规持有个人因私护照，不按规定及时

交由组织统一管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经科技部党组研究并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批准，决定给予汤东宁开除党籍处分；科技部决定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撤销其科技日报社副社长职务，由三级职员降为六级职员。

【释纪】：

从案例看，汤东宁是个典型的“裸官”，其本人和配偶子女均已经获

取英国永久居留权，且长期违规持有个人因私护照，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

的组织纪律。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政

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的试金石。从监

督和反腐的角度看，报告个人事项，向党组织如实“交底”，是衡量干部

是否清正廉洁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中央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抽查

比例从 3%—5%提高到 10%，同时实行“凡提必查”，此次又新增了对不如

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行为的处分规定，均反映了中央从严治党、加强对党

员干部组织管理的坚定决心。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

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

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二）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

说明问题的；（三）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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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一般应当予以除名；对入党后表现尚好的，

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